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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電氣類登錄機構應具備之試驗設備」一覽表 

項次 認可品目 試驗設備 規              格 數 量 

1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尺

寸

量

測

器 

游標卡尺 

1.符合 CNS 4175（游標卡尺）或相當

標準之規定。準確度±0.04mm。 

2.測定範圍 0 至 200 ㎜，最小刻度

1/100 ㎜，精密度 1/50 ㎜，1 級品。 

1 個 

2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分釐卡 
測定範圍 0 至 25 ㎜，最小刻度 1/100

㎜，精密度±0.005 ㎜。 
1 個 

3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直尺 

1.符合 CNS 7548（金屬直尺）或相當

標準之規定。準確度±0.1mm。 

2.測定範圍 1-30 ㎝，最小刻度 1 ㎜，

精密度±0.1mm。 

1 個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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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4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難方向指示燈 

卷尺或布

尺 

測定範圍 1-5m、10m、50m，最小刻

度 1 ㎜。 
1 個 

5.  
火警探測器、火警

中繼器 
深度量規 

指示盤之精度：小圓分 10 格，每格

0.01 ㎜；大圓分 100 格，每格 0.1 ㎜。 
1 個 

6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碼錶 
1 分計，附積算功能，精密度

1/10-1/100sec，解析度 1/100 sec。 
2 個 

7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溫、濕度計 電子式環境溫濕度計（±5％）。 1 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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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火警受信總機 
多用途數字電

表 
準確度±0.1％。 1 個 

9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、火警警鈴、

緊急廣播設備用

揚聲器、出口標示

燈、避難方向指示

燈 

數位式聲度計

（噪音計或分

析儀） 

1.符合 CNS13583(積分均值聲度表)

或相當標準之規定。Type 1 等級噪

音計，準確度 ±1 dB，量測範

圍:30~130dB(A)。 

2.噪音計或分析儀須能分析頻率範

圍。 

3.須能提供時間響應之結果。 

1 個 

10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直流電源供應

器 

0~30VDC，3A。 

0~30VDC，5A。 
各 1 個 

11.  火警受信總機 自耦變壓器 110/220V、0~260V、30A 。 1 個 

12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火

警探測器、住宅用

火災警報器、火警

發信機、火警警

鈴、火警標示燈、

火警中繼器、緊急

廣播設備用揚聲

器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 難 方 向 指 示

燈、緊急照明燈 

絕緣電阻計 

1.符合 CNS 5198（高絕緣電阻計）或

相當標準之規定。準確度±10%。 

2.測定電壓：500V、1000V 以上。 

電阻測定範圍：0 至 20MΩ以上。 

1 個 

13.  
火警受信總機、火

警探測器、住宅用

絕緣耐壓試驗

機 

1.可量測電壓：0 至 2000V 以上，AC

或 DC，範圍可調。 
1 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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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警報器、火警

發信機、火警警

鈴、火警標示燈、

火警中繼器、緊急

廣播設備用揚聲

器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 難 方 向 指 示

燈、緊急照明燈 

2.變壓容量 0.5KVA, 0～5000V，電壓

計 1.5 級以上。 

3.符合 CNS 4785（圓錐型揚聲器檢驗

法）, CNS 4788（號角型揚聲器檢

驗法）相關章節或相當標準之規

定。準確度±10%。 

14.  

火警受信總機、火

警探測器、住宅用

火災警報器、火警

中繼器 

耐電擊試驗設

備 

1.高頻雜訊模擬器 可調整衝擊波為

方波。 

2.可設定測試電壓 500V，脈波寬

1μs、0.1μs。測試頻率 100HZ。 

1 組 

15.  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火警發信機、火警

警鈴、火警標示

燈、火警中繼器 

電子計算器 8 位數以上、工程用。 1 只 

16.  

火警發信機、火警

警鈴、火警標示

燈、火警中繼器 

放大鏡 8 倍左右。 1 個 

17.  
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、火

警發信機、火警警

鈴、火警標示燈、

火警中繼器、緊急

廣播設備用揚聲

器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 難 方 向 指 示

燈、緊急照明燈 

恆溫恆濕試驗

機（溫度櫃） 

1. 溫度測試範圍：(-10～100)℃，誤

差±2℃，解析度 0.1℃。 

2. 濕度測試範圍：45～95％，誤差

±3%，解析度 2％。 

3. 符合 CNS 3634（環境試驗方法(電

氣、電子)–高溫(耐熱性)試驗方

法）或相當標準之規定。 

1 臺 

18.  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火警探測器、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發信機、

火警警鈴、火警標

數位式三用電

表 

1. 電流測試範圍：0 至 1A 以上，解

析度 0.1mA，誤差±1%。 

2. 電阻測試範圍：0 至 100MΩ 以

上，解析度 1Ω，誤差±1%。 

3. 電壓測試範圍：0 至 2000V 以上

1 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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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燈、火警中繼

器、緊急廣播設備

用揚聲器、出口標

示燈、避難方向指

示燈、緊急照明燈 

AC 及 DC，解析度 0.1V，誤差

±1%。 

4. 符合 CNS 5426（三用表）或相當

標準之規定。準確度±0.5%。 

19.  火警中繼器 
交直流電流鉤

表 
測定範圍：0 至 30mA 以上。 1 個 

20.  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 
風速計 

測定範圍：0.05～20.0(m/s)，精密度

±1%。 
1 個 

21.  
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、緊

急照明燈 

抗拉試驗裝置 

（拉放試驗機） 
拉力 10kgf、20kgf 以上，精密度±1%。 1 套 

22.  火警探測器 

靈敏度試驗裝

置、再用性試驗

裝置 

1. 定溫式局限型靈敏度試驗機 

(1)設定溫度 150℃，精密度 ±2.5%。 

(2)風速 0.2~1.0m/sec，精密度±0.1  

m/sec。 

2. 差動式階段上昇用靈敏度試驗機 

(1)垂直氣流試驗機。 

(2)設定溫度 20℃、30℃，精密度 

±2.5%。 

(3)風速 0.2~1.0m/sec，精密度 

±0.1m/sec。 

3. 差動式直線上昇用靈敏度試驗機 

(1)水平氣流試驗機。 

(2)設定溫度 2、3、10、15℃/min，精

密度±2.5%。 

(3)風速 0.2~1.0m/sec，精密度 

±0.1m/sec。 

4. 偵煙式局限型光電式靈敏度試驗 

各 1 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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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

(1)水平氣流試驗機。 

(2)光學濃度計。 

(3)發煙箱。 

(4) 風 速 0.2~1.0m/sec ， 精 密 度

±0.1m/sec。 

(5)校正用光學濾鏡。 

5. 偵煙式局限型離子式靈敏度試驗

機 

(1)水平氣流試驗機。 

(2)離子式濃度計。 

(3)發煙箱。 

(4) 風 速 0.2~1.0m/sec ， 精 密 度

±0.1m/sec。 

 

23.  火警探測器 老化試驗裝置 溫度試驗範圍為室溫~150℃。 1 臺 

24.  火警探測器 防水試驗裝置 水槽溫度試驗範圍為室溫~80℃。 1 臺 

25.  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 
腐蝕試驗裝置 

1. 5 公升試驗用容器。 

2. 硫代硫酸鈉、硫酸、氯化氫、氨

氣等。 

3. 恆溫設備(溫度 45℃±2℃)。 

各 1 套 

26.  火警探測器 反覆試驗裝置 
依動作原理反覆進行 1000 次動作之

試驗設備（煙反覆、熱反覆）。 
各 1 套 

27.  
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、火

警發信機、火警警

鈴、火警標示燈 

振動試驗機 
振動頻率每分鐘 1000 次以上，全振

幅 1mm、4mm。 
1 套 

28.  

火警探測器、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、火

警發信機、火警警

鈴、火警標示燈 

落下衝擊試驗

機 

最大加速度 50 g、100 g 以上，g 為重

力加速度，±5g。 
1 套 

29.  火警探測器 
粉塵試驗機裝

置 

1. 粉塵試驗機。 

2. 光學濃度計。 

3. 溫度 20~30℃，濕度 40~50%。 

1 套 

30.  火警發信機 保護裝置 尾端直徑 20mm，能加載靜重 2kg 至 1 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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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壓試驗機 8kg。 

31.  火警發信機 反覆試驗機 
能試驗火警發信機火警警鈴及標示

燈認可基準規定之反覆試驗設備。 
1 套 

32.  

火警標示燈、出口

標示燈、避難方向

指示燈 

照度計 

測定範圍：0 至 1000 LUX 以上。 

可低照度測定。(解析度應在 0.01 

lx)，CNS 5119〔照度計〕規定中 AA

級。 

1 個 

33.  
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、火警警鈴、緊

急廣播設備用揚

聲器、出口標示

燈、避難方向指示

燈 

無響室 

應符合 CNS 14657（聲學-測定噪音源

音響功率之精密級方法-用於無響室

和半無響室）或同等標準之規定。 

1 間 

34.  

火警發信機、火警

警鈴、火警標示

燈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 難 方 向 指 示

燈、緊急照明燈 

熾熱線試驗機 符合 CNS14545-4 規定之設備。 1 臺 

35.  
火警發信機、火警

警鈴、火警標示燈 
噴水試驗裝置 

符合火警發信機火警警鈴及標示燈 

認可基準壹、九撒水試驗規定之設

備。 

1 套 

36.  
火警發信機、火警

警鈴、火警標示燈 

鹽霧腐蝕試驗

機 

符合 CNS 8886「鹽水噴霧試驗方法」

規定設備。 
1 臺 

37.  

119 火災通報裝

置、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、火警中繼

器、出口標示燈、

避 難 方 向 指 示

燈、緊急照明燈 

交流電源供應

器 
110V、120V、1KVA 以上，60Hz。 1 臺 

38.  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 
氣流試驗設備 

1.符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設

置規定（如圖1所示）。 

2.風速應可維持(5±0.5)m/s範圍之穩

定氣流。 

1 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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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.  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 
外光試驗設備 

1.符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設

置規定（如圖2所示）。 

2.照度應可維持 (5000±50)lux 範

圍。  

1 臺 

40.  
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 

靈敏度試驗裝

置 

1.離子式住警器靈敏度試驗裝置為附

錄 1 及 3 規定。 

2.光電式住警器靈敏度試驗裝置為附

錄 1 及 2 規定。 

3.定溫式住警器靈敏度試驗裝置應符

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認可基準

壹、十四(三)規定。 

各 1 套 

41.  
緊急廣播用揚聲

器 
訊號產生器 

可產生正弦波（sine）, 粉紅色噪音

（pink noise）,白雜音（white noise）, 

第二信號音等者。 

1 臺 

42.  
緊急廣播用揚聲

器 
擴大器 

符合 CNS 14677-3（聲音系統設備－

第 3 部：擴大機）或相當標準之規定。

1Watt, 20~20k Hz 頻率響應之準確度

±0.5 dB。 

1 臺 

43.  
緊急廣播用揚聲

器 
方向分度盤 

角度最小調整刻度至少為 5o。 

準確度±0.5 o。 
1 臺 

44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暗房 環境溫度25±2℃，照度0.05 lx以下 1 處 

45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輝度計 

可進行顏色判斷，具有可測定直徑

10mm視覺之器具。 
1 臺 

46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
光源及器具支

撐裝置 

可確實固定，可忽視反射影響的器

具。 
1 臺 

47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比色用具 綠色的限度樣品(x,y值明確的樣品) 1 套 

48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
靜荷重試驗裝

置 

1.壓縮荷重試驗機：能供給 1,000kgf 

（9,800N）壓縮荷重之器具。 

2.試驗品固定框。 

1 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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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.  
出口標示燈及避

難方向指示燈 
閃滅測定裝置 

1. 示波器：能測定並儲存閃光時間

及波形之設備。 

2. 色溫計(或同等裝置)：能測定燈泡

色溫之設備。 

3. 閃光測試機：能測定閃光次數或

頻率之設備。 

各 1 臺 

50.  119 火災通報裝置 試驗裝置 

試驗裝置除了能以電話迴路進行性

能測試，也必須具備實際可進行測試

之模擬裝置（如模擬消防機關回鈴功

能）。 

1 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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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氣流試驗裝置圖例 
 

 

 

 

圖 1 氣流試驗裝置圖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外光試驗配置圖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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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附錄 1 偵煙型探測器靈敏度試驗機(圖例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試驗機須能提供穩定之氣流速度及濃度。(如(0.2±0.04)m/s 或

(0.4±0.05)m/s) (以變更循環風扇回轉數來調整風速。) 

2.試驗機應維持溫度在(30±2)℃環境下進行測試。 

3.煙霧是由出煙電熱器(將兩面可維持溫度為(400±10)℃之壺型電熱器

正對著)中放入東洋 No.2 定性濾紙產生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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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煙霧量測儀器(光學濃度計) 

1.光學濃度計適用於偵煙型光電式探測器靈敏度試驗使用。 

2.安裝方式如附錄 1 圖例所示。 

3.光學濃度計為測量減光率之儀器，發光部以白熾燈泡(色溫2,800±30)K

組成，受光部以接近視感度(受光感度特性接近波長 550nm 者)之硒光

電池或受光半體體元件組成，作為減光率換算標準使用。 

4.減光率長度單位為公尺，故對應使用之試驗裝置送光部和受光部之間

之距離應以 Lambert 法則換算為每公尺之減光率。 

En＝〔1－｛1－（E1/100）｝n〕×100 

En：相當於 1m 之減光率對應使用之試驗裝置送光部和受光部之間之

距離後換算之減光率(％) 

  E1：相當於 1m 之減光率(％) 

  n：使用之試驗裝置送光部和受光部之間之距離(m) 

5.試驗裝置之減光率，使用減光濾片(可減光到視感度頻寬(400nm、

550nm 及 700nm)光線測定到之減光率(試驗範圍)之濾片)在試驗之濃

度範圍內，調整試驗裝置之減光式濃度計指示值與插入該減光過濾

片之指示值在±2%/m 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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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 煙霧量測儀器(電離量測設備) 

1.電離量測設備適用於偵煙型離子式探測器靈敏度試驗使用。 

2.安裝方式如附錄 1 圖例所示。(平行板濃度計) 

3.電離量測裝置由量測電離室(下圖所示)、電子放大器和能連續吸入煙

霧之系統組成。 

4.放射源特性如下： 

  (1)同位素：Am241 

  (2)放射性：130kBq(3.5μci)±5% 

  (3)平均 α能量：4.5MeV±5% 

  (4)電極板直徑 27mm。 

5.在以下條件時，潔淨氣流下之電離室阻抗應為 1.9x10
11
Ω±5%(電離室

電流為 100pA)。 

  (1)壓力：(101.3±1)kpa 

  (2)溫度：(25±2)℃ 

  (3)濕度：(55±20)% 

6.吸入系統應能在大氣壓下以 30L/min±10%之速度以連續、穩定之將空

氣吸入設備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1.吸嘴 6.控制隔柵 11.防護環 

2.安裝板 7.射線 12.絕緣材料 

3.絕緣環 8.放射源 13.防風罩 

4.空氣/煙路入口 9.量測空間 14.電子裝置 

5.外部隔柵 10.量測電極  

 
 


